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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6_B3_A8_c45_645352.htm 分两大类：兼营、混合销售，

一定要分清 兼营：一、三两个大问题 一、兼营不同税率的货

物或应税劳务 二、兼营非应税劳务（应税项目与非应税项目

的兼营） P61第二段中举的建筑装饰材料商店的例子不准确

，较准确的为生产彩电的企业，同时有一个运输队，承揽运

输业务（不是运自己厂生产的彩电）。这种情况就是兼营非

应税劳务。 兼营税务处理原则：分清收入。如不分清从高、

从重、从国税。（从国税的含义是营业税是地方税，增值税

是中央地方共享税，国税不会放弃这块） 三、混合销售行为 

一项销售行为如果既涉及增值税应税货物又涉及非应税劳务

（营业税），为混合销售行为。 应税货物与非应税劳务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内在联系。 税务处理方法：从事货物的生产

、批发或零售的企业、企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以及从事货

物的生产、批发或零售为主，并兼营非应税劳务的企业、企

业性单位及个体经营者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货物，应

当征收增值税；其他单位和个人的混合销售行为，视为销售

非应税劳务，不征收增值税。 可以概括：按企业性质划分，

交增值税为主的企业，混合销售行为交增值税；交营业税为

主的企业，混合销售行为交营业税。 以上是基本规则，在营

业税中还有另外的要求。 有特例：运输业销售货物，并负责

运输的业务（买货、卖货再运输）是增值税的范畴，因为货

物所占比重大。比例上货物超过50%。 编辑推荐： 2010年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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